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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化博发〔2022〕11号 

 

 
关于印发《中国化工博物馆藏品档案管理办

法》（试行）的通知 
 

各部门： 

《中国化工博物馆藏品档案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经馆长办公

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中国化工博物馆 

              2022 年 2 月 11日 

 

中国化工博物馆文件 

 



- 2 - 

 

中国化工博物馆藏品档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藏品档案集中统一管理，使藏品档案管理工

作系统化、程序化，维护藏品档案的完整和安全，实现档案的有

效利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

法》、国家文物局《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》、《文物藏品档案规范》

要求，结合我馆藏品管理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范围和定义 

第二条 本办法规定了中国化工博物馆藏品档案管理工作的

职责权限、档案构成、档案管理、档案检查等，适用于本馆藏品

档案管理工作。 

第三条 藏品档案是指在藏品征集、鉴定、入藏、编目、保

管、保护、利用和研究过程中形成的有关藏品自身属性、藏品管

理工作和其他相关事项的历史记录，形式有文字、图表、照片、

摹本、电子文件等。 

第三章 职责权限 

第四条 藏品部是藏品档案的责任部门。藏品档案管理的职

责权限为: 

（一）负责建立藏品档案管理相关制度，确保藏品档案工作

扎实有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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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负责管理藏品建档工作，对部门各业务口文件材料进

行收集、整理、编目、鉴定、统计、排列和检索工作。 

（三）负责藏品档案装具排放整齐、科学有序，确保整洁美

观。 

（四）负责组织藏品档案每年备案、数目定期自查、统计工

作。 

（五）负责开展藏品档案安全保护工作，检查档案安全保管

情况，发现对档案有害因素，要及时上报并采取措施。做到以防

为主，防治结合，保证档案的完整与安全。 

（六）负责开展藏品档案信息化工作，推进藏品信息化工作

的开展。 

（七）负责开展藏品档案利用工作，正确处理好藏品档案利

用和保密的关系，增强保密观念，严格执行借阅、查阅登记制度。 

第四章 档案构成 

第五条 藏品档案由文字类、图片类、声像类组成。其归档

范围为： 

（一）藏品历史资料：包括藏品征集时的原始记录或访问记

录，藏品接收清单和入藏凭证材料等。 

（二）藏品鉴定资料:包括历次专家鉴定意见等。 

（三）藏品修复、保护措施资料：包括藏品历次进行的检测、

修复、保养、清洁整理等工作记录。 

（四）藏品使用资料:指举办短期陈列展览(即临展)使用藏



- 4 - 

品的记录，即藏品动态跟踪记录。 

（五）藏品品相资料:包括藏品的文字介绍、照片、音像资

料等。照片可根据藏品的特点拍摄正面、侧面、背面、局部特写

等。装置、杂项类等藏品品相资料应包括详尽的零部件信息，保

证资料的完整性，方便藏品的使用与管理。 

（六）藏品研究资料:包括研究藏品所发表的文章、专著、

图录等文字资料和照片、幻灯片、音像等影像资料。 

（七）藏品有关行政资料:包括上级主管部门和有关领导的

审批文件等。 

（八）藏品电子文件:包括与藏品有关的各类数字化文字、

图表、声像资料等，并以光盘为载体保管。 

（九）其他：藏品征集、鉴定、登记、管理、保护、研究、

使用等一系列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资料。 

第五章 档案管理 

第六条 藏品档案的立卷原则上每件(套)立一个案卷，根据

藏品档案实际，可按藏品属性、类别或阶段来分类立卷。 

第七条 藏品档案的装帧应遵循如下要求， 

（一）藏品档案应采用左侧活页方式装订。 

（二）藏品档案应采取国际标准 A4 幅面。档案材料大于 A4

幅面的应折叠成 A4 幅面，小于 A4 幅面的应粘贴在 A4 幅面的纸

上或装入藏品档案专用袋收入。照片、摹本等应粘贴在相应的册

页上或装人藏品档案专用袋收入。相关文献材料和文字资料也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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粘贴在相应的藏品档案专用袋上或装藏品档案专用袋收入。录像

带、录音带、幻灯片、底片、光盘等不便装订的档案材料，宜装

入藏品档案专用袋收入。 

（三）藏品档案应使用统一的卷盒、卷内目录等。 

第八条 卷内文件排列顺序为， 

（一）卷内资料应按类别排序。卷内资料按类别排序，其顺

序为案卷封皮(卷皮)、卷内目录(排列在卷内文字材料前，不编

号)、文字材料等。 

（二）卷内文件材料应按类别排序，其顺序为:藏品登记表、

照片、相关文字材料、相关文献材料、电子文件、藏品动态跟踪

记录汇总表。 

（三）同一类别的文字材料应该按形成时间先后排序，形成

时间早的在前，形成时间晚的在后。 

（四）同一文件中图、文分别装订的，应文字部分在前，图

样部分在后。 

（五）同一文件，应原件在前，复印件在后，原文在前，释

文在后。 

第九条 文件材料的归档要求为， 

（一）归档文件材料:破损的应予以修正，字迹模糊或易蜕

变的应予以复制。藏品保护检测报告、修复方案等成册的文本，

应全文归档不拆分。 

（二）照片:应使用相纸(感光)进行扩印，规格不应小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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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24cm×11.43cm，即 6英寸。 

（三）相关文字材料或相关文献材料:应收录原件或副本。 

（四）电子文件:应采用通用格式存储于不可擦除型光盘。

存储电子文件光盘应一式两套。磁带、幻灯片、电影胶片等其他

载体的档案材料，应转化为电子文件，以光盘为载体保存。光盘

内应编制目录。 

第十条 藏品档案移交要求为， 

（一）在接收前，藏品档案管理人员应对送交的藏品档案进

行严格质量检查，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档案，退回重新整理；对

质量符合规范要求的藏品档案，清点无误后由部门负责人签字，

交接双方须在《藏品档案交接登记表》上签字确认，一式两份，

并各执一份。 

（二）各业务口需要移交的藏品档案材料，应在次年 3月底

前移交完毕。 

（三）藏品档案管理人员对移交的藏品档案进行收集、整理，

按照要求编制《藏品档案归档目录》；随后装盒归档。 

第十一条 藏品档案备案，依据北京市文物局藏品管理工作

规范，博物馆的一级藏品档案和一级藏品目录报本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文化部文物局备案。 

第十二条 藏品档案保护的要求为， 

（一）藏品档案管理应当采用先进的档案保护技术，防止档

案的破损、褪色、霉变和散失。对已经破损或者字迹褪色的档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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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及时修复或者复制。对重要档案和破损、褪色修复的档案应

当及时数字化，加工成电子档案保管。 

（二）用于保存藏品档案的办公室温度、湿度等应当符合国

家规定的标准，并应加强防火、防盗、防虫、防霉、防光、防尘、

防水(潮)、防有害气体等安全保卫工作。 

第十三条 藏品档案利用的要求为， 

（一）凡查阅藏品档案资料，应办理登记手续，填写藏品档

案借阅登记表，阐明所需文件资料内容。查阅藏品档案必须在阅

览室进行阅览。 

（二）借阅藏品档案必须经藏品部负责人审批，借阅珍贵藏

品档案须经主管领导审批后办理借阅手续，借阅时间不得超过三

天。 

（三）需复印有关藏品档案，须经主管领导审批后方可复印。 

（四）外单位利用藏品档案，须持单位介绍信，经主管领导

审批方可查阅，藏品档案原则上不外借。 

第十四条 藏品档案销毁的要求为， 

（一）禁止篡改、损毁、伪造藏品档案，禁止擅自销毁藏品

档案。 

（二）对确需销毁的藏品档案应编制《藏品档案销毁清册》，

藏品部负责人审核后组织专家鉴定，经主管领导同意、馆长办公

会审批后，方可进行销毁。 

第六章 档案检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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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藏品档案管理员定期检查藏品档案管理的情况，

发现问题及时纠正。 

第十六条 藏品部负责人定期抽查藏品档案管理情况。 

第七章 附则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    

附件：1.藏品档案交接登记表 

2.藏品档案归档电子目录表 

3. 藏品档案借阅登记表 

4.藏品档案销毁清册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国化工博物馆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2月 11日印发     


